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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通知批註條款 
 

104.12.15(104)華產企字第329函備查 

 

第一條  被保險人異動之通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附表所列之華南產物團體保險契約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

加保華南產物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通知批註條款（以下簡稱本批註條款），要保人因被保險

人有異動而申請加保時，應立即將前述異動以書面、傳真、電子郵件、團體保險線上加退保

系統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，經本公司同意承保者，本公司對於該被保險人之異動自通

知到達之時起生效，如異動日期在通知到達日之後，以異動日期零時生效。 

要保人因被保險人有異動而申請退保時，應立即以書面、傳真、電子郵件、團體保險線上加

退保系統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，本公司對於該被保險人之退保自通知到達之時起生

效，如異動日期在通知到達日之後，則自異動日期零時起，其保險效力終止。 

要保人因被保險人有異動而申請加、退保時，本公司按全年保險費依日數比例計算應加收或

退還之保險費。 

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
本批註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，依本批註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。 


